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1 
 

 查核常見缺失態樣及預防方式 索引頁 

類別 缺失編號 缺失內容 連結 

監造單位 

品質管理 

制度類 

4.02.01.05.02 未訂定施工抽驗標準，或未符合需求 點選 

4.02.01.10.01 未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點選 

4.02.03.04.01 未確實填具抽查紀錄表 點選 

承攬廠商 

品質管理 

制度類 

4.03.02.04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或未符合需求 點選 

4.03.03.02 施工日誌記載不完整 點選 

4.03.04.02 自主檢查表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點選 

混凝土類 

5.01.01 混凝土有蜂窩或孔洞產生 點選 

5.01.02 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 點選 

5.01.04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 點選 

鋼筋類 5.02.05 鋼筋施工未使用間隔器、墊塊或保護層不符規定 點選 

瀝青類 5.07.02.12 瀝青舖面有粒料分離現象 點選 

其他類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 點選 

5.07.01.05 排水設施阻塞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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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缺失編號 缺失內容 連結 

5.08.08.01 混凝土完成面施工外觀平整度不佳 點選 

5.09.08 工程告示牌 點選 

5.09.09 工地現場材料任意堆置 點選 

職業安全類 

5.14.00.01 工區內外無安全防護措施或不完備 點選 

5.14.01.01 高差 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措施 點選 

5.14.03.01 臨時用電設備之電線未防護 點選 

5.14.06.01 易發生被刺傷害處未加裝護套 點選 

5.14.07 施工現場交通警告等設施不足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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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05.02 未訂定施工抽驗標準，或未

符合需求 
 

錯

誤

態

樣 

 
1. 抽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2. 抽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重

點

說

明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7章「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說明第 8點載

明：「施工抽查標準之訂定，應依施工流程檢討訂定日後需重點管理之項

目，並配合訂定管理標準，亦即為須列入施工抽查表內辦理抽查之項目。

「管理標準」、「抽查頻率」之訂定，應依契約規定儘量予以量化，並訂定

容許誤差；「抽查時機」應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規定之檢驗停留點；「抽查方

法」則需說明檢驗之工具；另在「管理紀錄」係執行該項抽驗所使用之品

質管制文件或須留存符合管理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施工圖、相片、試

驗報告…等。」。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參考「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7章「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說

明第 9點：「訂定施工抽查標準時，應依施工流程檢討施工過程中影

響品質之因素，訂定其管理項目及應達到之品質水準…」。 

2.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監造計畫。 

 抽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抽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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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參

考

資

料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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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10.01 未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

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參

考

範

例 

 

 
1. 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項

次數目一致。 

 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 

VS
 項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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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說

明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年 5月 31日工程管 1100011263號函說明

三載明：「…爰品質計畫之材料設備檢試驗送審管制總表送審項次應

與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項次數目一致，監造計畫部分亦同。另上開

製作綱要所附相關表格係提供參考，使用單位可依個別需要調整，併

予敘明。」。 

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應配

合工程預定進度網圖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及「預定進場日期」，

加以管制以確保工程進行順利。 

3.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5章「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說

明第 3 點載明：「監造單位須依契約規定或監造計畫所訂定之抽驗頻

率辦理材料、設備之抽驗試驗。契約規定施作之材料若不須取樣試驗，

監造單位於材料與設備進場時亦必須辦理抽驗，核對進場材料/設備

是否與送審合格者相符，確認廠商品質管制的成效…」。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於

開工後由監造單位會同施工廠商，於工程協調會中定期檢討辦理情

形。 

2.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監造計畫。 

參

考

資

料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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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3.04.01 未確實填具抽查紀錄表 
 

錯

誤

態

樣 

 

1. 未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2. 施工流程分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及「施工完成檢查」，按不

同時機分別填寫表單。 

3. 實際抽查情形應明確敘述或量化填寫，並核實判定檢查結果。 

 實際抽查情形未明確敘述

或量化填寫 

 

未使用最新格式，製作綱要已取消「檢查時機」改為「施

工流程」，施工流程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施工完成

檢查」之選項 

 未依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未訂定容許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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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說

明 

「監造廠商品質查證規定」第 11點載明：「乙方應明訂各項施工作業之

施工檢驗停留點及施工檢驗程序，並逐一檢查覈實填報施工品質抽查紀

錄表」。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確認現場使用之施工抽查紀錄表與監造計畫之表格一致，且為最新

之版本。 

2. 依當日施工「檢查位置」、「施工流程」、「實際抽查情形」及「抽查

結果」核實記載簽認。 

3.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每日確實填寫抽查紀錄表，監造主管確認無誤後

簽章。 

4.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參

考

資

料 

監造廠商品質查證規定：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22ee9d5770cc4a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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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2.04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

準，或未符合需求 
 

錯

誤

態

樣 

 

1. 檢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2. 檢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重

點

說

明 

1.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 章撰寫說明第 2 點載明：「本章內應依第

一章主要施工項目列出擬製作之品質管理標準項目，至於詳細品質管

理標準內容訂定，得依契約規定或視工程需要，併入各分項施工計畫

內，以使所有施工人員充分瞭解各項作業之品質規定。」。 

2.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 章撰寫說明第 3 點載明：「各分項工程於

檢討『管理項目』時，應依施工要領內所列施工注意事項，檢討出應

管理（檢查）之項目，據依訂定管理標準，即為日後應辦理自主檢查

之檢查項目及合格之判定標準。『管理標準』、『檢查頻率』之訂定，應

依契約規定儘量予以量化，並訂定容許誤差。」。 

 

 檢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檢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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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章撰寫說明第 4點載明：「品質管理標準

應避免下列情形：(1)『管理項目』欠具體，以致管理標準無法精確

訂定。(2)『管理標準』未量化及未訂定容許誤差或未定性描述。

(3)『檢查時機』與『頻率』混淆。(4)『不符合之處理』方式不切

實際，或文字說明過於含糊。(5)管理紀錄文件未清楚訂定須留存之

合格證明文件。」。 

2.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品質計畫。 

參

考

資

料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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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3.02 施工日誌記載不完整 

參

考

範

例 

 

重

點

說

明 

1. 工地主任應依營造業法第 3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按日填報施工日

誌，內容包含當日工地有關之作業情形。 

2. 第一項及第二項填寫當日實際施工項目及使用材料之狀況。 

3. 第三項填寫當日實際出工人員及機具。 

4. 第五項職業安全衛生事項，（1）當日有施工一定要辦理勤前教育

（2）當日有新進勞工一定要檢查保險及職安教育紀錄（3）當日有

施工一定要辦理職安檢查。 

5. 第八項重要事項記錄包含（1）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指示（2）工地

 應檢核項目依實際情形

勾選 

 
配合「工地職業安全衛生

施工前檢查紀錄表」填

載，並一併歸檔 

互  

相  

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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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處理情形（3）本日是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督察

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等。 

6. 屬建築物者，請依內政部最新頒訂之「建築物施工日誌」填寫。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工地主任每日確實依施工日誌格式內容填寫施工日誌，相關紀錄資

料按「品質計畫」之文件紀錄管理系統歸檔。 

2. 當日無須辦理事項請寫「無」，勿空白。 

3. 應檢核項目依實際情形勾選，例如：可勾選欄位勿先預設。 

4. 「施工前檢查事項」應依當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

表」之檢查結果核實填報，並一併歸檔。 

5. 涉及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規定應置技術士之工項施作，

當日應填寫「技術士簽章表」，並一併歸檔。 

6.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參

考

資

料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參考格式）： 

 

 

 

 

營造業法： 

 

 

 

 

 

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 

或人數標準查證表：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7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0
https://www.cop.ntpc.gov.tw/uploaddowndoc?file=cop04/202211011554542.pdf&filedisplay=2-10%E7%87%9F%E9%80%A0%E6%A5%AD%E5%B0%88%E6%A5%AD%E5%B7%A5%E7%A8%8B%E7%89%B9%E5%AE%9A%E6%96%BD%E5%B7%A5%E9%A0%85%E7%9B%AE%E6%87%89%E7%BD%AE%E4%B9%8B%E6%8A%80%E8%A1%93%E5%A3%AB%E7%A8%AE%E9%A1%9E%E6%AF%94%E7%8E%87%E6%88%96%E4%BA%BA%E6%95%B8%E6%A8%99%E6%BA%96%E6%9F%A5%E8%AD%89%E8%A1%A8.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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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4.02 自主檢查表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錯

誤

態

樣 

 

1. 未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品質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2. 施工流程分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及「施工完成檢查」，按不

同時機分別填寫表單。 

3. 實際檢查情形應具體明確或量化填寫，並核實判定檢查結果。 

 實際檢查情形與標準

不符，仍判定合格 

 
格式有誤，應為「檢查標準」、「實際

檢查情形」及「檢查結果」 

 未勾選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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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說

明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第 13點載明：「乙方應確實依核定之品質計

畫與檢驗程序辦理，並於每一施工階段完成後，應立即檢查覈實填報自

主檢查表，並經工地負責人及現場工程師(檢查人員)簽認。…」。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確認現場使用之自主檢查表與品質計畫之表格一致，且為最新之版

本。 

2. 依當日施工「檢查位置」、「施工流程」、「實際檢查情形」及「檢查

結果」核實記載簽認。 

3. 施工廠商現場施工人員每日確實填寫自主檢查表，工地主任確認無

誤後簽章。 

4.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參

考

資

料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554fc298d2f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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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1 混凝土有蜂窩或孔洞產生 

錯

誤

態

樣

1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 

錯

誤

態

樣

2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產生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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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60章「混凝土表面處理」第 3.1.2（1）載明：

「普通模板拆除後，所有表面之孔穴、蜂窩，均應徹底清除…」。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混凝土自加水拌合開始，經過 90分鐘應完成澆置作業。 

2. 混凝土澆置時即應確實以振動方式搗實。 

3. 設置重要工項施作程序看板、工法展示模型及試作樣品等。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3360」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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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5.01.02 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 

錯

誤

態

樣

1 

 
混凝土養護不足產生裂紋 

錯

誤

態

樣

2 

 
溝蓋混凝土養護不足產生裂紋（亦常發生於混凝土接縫設置不當） 

 混凝土養護不足產生裂紋 

 混凝土養護不足產生裂紋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90章「混凝土養護」第 3.1.1款載明：

「(1)除非採用加速養護或另有規定外，混凝土的養護時間應視水泥

的水化作用及達成適當強度之需求儘可能延長，且不得少於 7

天。…」。 

2. 混凝土澆置時如有大風情形，應設置擋風設施，若周圍溫度超過 32

℃以上時，應於澆置混凝土前，將模板及鋼筋等以水或其他方式適

當降溫。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養護期間應保持模板潮溼。 

2. 混凝土養護應在澆置完成混凝土於表面浮水消失後即速進行養護。 

3. 混凝土養護，可以在其表面滯水或以麻布、防水膠布、油毛紙及細

砂等適當材料完全覆蓋。覆蓋材料應直接舖蓋於混凝土表面上，並

隨時保持濕潤。 

4. 設計階段考量設置適當之伸縮縫（或收縮縫）及鋼筋配置。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3390」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1.04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 
 

錯

誤

態

樣 

1 

 
混凝土拆模後固定模板之金屬桿件未清除 

錯

誤

態

樣 

2 

 
混凝土拆模後殘留雜物未清除 

 殘留雜物未予以清除 

 殘留鐵件未予以清除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110章「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第 3.2.3節

「模板及支撐拆除」第 5款載明：「拆除模板時金屬件亦應一併予取除，

並以相當於混凝土配比之水泥砂漿妥為填補，並修飾成與混凝土模鑄面

相似之紋理」。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拆模後確實清除混凝土表面雜物及施工後自主檢查。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3110」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2.05 鋼筋施工未使用間隔器、墊塊或保

護層不符規定 

錯

誤

態

樣 

1 

 
隔間牆之鋼筋與模板放樣線間距不足，保護層(最外層鋼筋外面與混凝土

表面間之淨距離)不符規定 2cm 

錯

誤

態

樣 

2 

 

柱箍筋與水泥磚距離過近，鋼筋保護層(最外層鋼筋外面與混凝土表面間

之淨距離)不足 4cm 

 鋼筋保護層不符規定 

 鋼筋保護層不足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依據「施工綱要規範」第 03210章「鋼筋」第 3.2.4節(1)「鋼筋保護層

厚度，即最外層鋼筋外面與混凝土表面間之淨距離，應按設計圖說之規

定辦理…」、(2)「為正確保持鋼筋保護層厚度，應以工程司核可之水泥

砂漿、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或其他經核可之材料將鋼筋墊隔或固定於正

確之位置。」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施工中確實安裝間隔器及墊塊，避免位移，並落實施工中自主檢查。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3210」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7.02.12 瀝青舖面有粒料分離現象 

錯

誤

態

樣 

1 

 

瀝青舖面粒料分離 

錯

誤

態

樣 

2 

 
瀝青舖面粒料分離 

 粒料分離 

 粒料分離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第 3.2.5.(2).I點載

明：「路面之厚度、路拱、縱坡及表面平整度等，均由工程司於初壓後檢

查之，如有厚度不足、高低不平、粒料析離及其他不良現象時，均應於

此時修補或挖除重鋪及重新滾壓，直至檢查合格時為止。」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鋪築應於晴天，施工地點氣溫在 10℃以上，底層、基層、路基或原

有路面無積水現象。 

2. 鋪築使用之機具、設備及 AC材料，需符合規範之滾壓速度、溫度等

條件，並確實辦理自主檢查。 

3. 鋪築機不能到達之處，需由熟練工人妥為施作，邊角處以振動機加

強夯壓。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2742」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 
 

錯

誤

態

樣 

1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 

錯

誤

態

樣 

2 

 
垃圾及廢棄物未妥善處理 

 
打除之混凝土塊、安全圍籬及

材料，未妥善堆置擺放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本府工程契約範本第 9條之 2第 7款第 2目載明：「本契約履約期限

間，乙方應隨時清除工地內暨工地周邊道路一切廢料、垃圾、非必

要或檢驗不合格之材料…」。 

2. 「交通維持及環境清潔補充規範」第 11點載明：「工地環境清潔管

理採三級查核方式辦理並依『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

查表』辦理檢查，查核頻率約定如下：承包商：每日至少 1次(停工

中之工程每週至少 1次)。監造單位：每週至少 1次。機關及上級機

關：採不定期方式抽查。」。 

3. 「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72章「環境保護」第 3.5.1款載明：「工區

內設置密閉式垃圾筒，收集施工人員產生之垃圾，並由承包商自行

或委託政府清理單位或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不得將其混入混凝土及土石中掩埋。」。 

4. 「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72章「環境保護」第 3.13款載明：「施工

作業產出物，包括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於工地現場妥為

分類處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各項工地環境清潔維護及安全措施，承包商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內，

並經業主核准後據以實施。 

2. 依本府工程契約範本之「交通維持及環境清潔補充規範」第 11點規

定頻率辦理檢查，確實清除工地內暨工地周邊道路一切廢料。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1572」搜尋) 

本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3年 10月版）：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64b9bc147f27ab40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7.01.05 排水設施阻塞 

錯

誤

態

樣 

1 

 

排水設施阻塞 

錯

誤

態

樣 

2 

 
排水設施阻塞 

 排水設施阻塞 

 排水設施阻塞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5章「瀝青透層」第 3.1.1節「現有構造

物及樹木等之保護」載明：「於澆置瀝青材料之前，附近構造物，諸

如橋梁、涵洞、緣石、欄杆及護欄等，以及樹木均應預予適當之遮

蓋，以防被瀝青材料濺污。」。 

2. 工程契約中「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查表」第 1項載

明：「工區範圍內及週邊區域排水系統是否無顯著之淤積、堵塞及損

壞之情形。」。 

3. 工程契約第 9條之 2第 7款第 2目載明：「本契約履約期限間，乙方

應隨時清除工地內暨工地周邊道路一切廢料、垃圾、非必要或檢驗

不合格之材料…」。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澆置瀝青材料前，將附近構造物以及樹木，予以適當遮蓋。 

2. 施工後清除周邊道路廢料，並落實自主檢查。 

 

參

考

資

料 

本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3年 10月版）：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2745」搜尋）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64b9bc147f27ab40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8.08.01混凝土完成面施工外觀平整度

不佳 

錯

誤

態

樣 

1 

 
圍牆與其他構造物新舊交接面及混凝土圍牆不平整 

錯

誤

態

樣 

2 

 
格柵蓋板內部周邊有混凝土表面不平整情形  

 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 

 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第 16點載明：「施工品質除應要求材料設備

強度、性能、規格須符合契約規範外，更應重視施工完成面平整度、線

型平直度及美觀性，若施工完成面外觀不佳，影響觀瞻部分應遵照甲方

或監造單位指示予以拆改，其改善所須費用一概由乙方負責，其改善期

間不得作為展延工期理由。」。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施工時確實掌握混凝土完成面平整度及落實施工後自主檢查。 

2. 水平、垂直度控制應精確、落實，並確實使用相關定位設備（如：雷

射水平儀或吊線等）確定垂直與水平基準。 

參

考

資

料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9.08 工程告示牌 

錯

誤

態

樣 

 

1. 工程告示牌格式不符。 

2. 工期未即時更新。 

3. 全民督工二維碼錯誤。 

4. 部分欄位空白未填寫。 

未

達

查

核

金

額

之

工

程

告

示

牌 

 

 
格式不符，缺少「設計單
位」及「工程概要」欄位 

 經費來源未填 
 政風單位電話未填 

 
專任工程人員姓名
及電話未填 

 

 原通報 APP 已廢止 

 

 完工日期未更新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相

關

法

令

依

據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4年 6月 5日工程管字第 1140300316號函，

修正「工程告示牌及竣工銘牌設置要點」，名稱並修正為「公共工程告

示牌設置要點」。 

2. 「公共工程告示牌設置要點」第 8點載明：「一般公共工程之工程告示

牌基本內容為工程名稱、主辦機關、設計單位、監造單位、施工廠

商、工程概要、施工起迄時間、工地主任（負責人）姓名與電話、專

任工程人員姓名與電話、經費來源（包含中央政府機關補助經費）、重

要公告事項、全民督工電話及網址等相關通報專線…」。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年 11月 17日工程管字第 1090301186號

函，Android及 iOS版本通報 APP將於 110年起不再提供服務。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開工前依工程類別（一般公共工程或建築物公共工程）及工程規模選

用最新格式製作工程告示牌，相關內容報經監造單位及機關審查確認

後設置。 

2. 契約價金變更、工期展延或廠商人員更換時，即時更新工程告示牌資

訊。 

參

考

資

料 

公共工程告示牌設置要點：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5253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9.09 工地現場材料任意堆置 
 

錯

誤

態

樣 

1 

 

水泥材料直接堆放於室外地板未墊高 

錯

誤

態

樣 

2 

 
工地鋼筋未妥善墊高，泡於積水中導致鋼筋有鏽蝕現象 

 鋼筋未妥善墊高，泡於積水中 

 水泥材料直接堆放於地板未墊高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052章「卜特蘭水泥」第 1.8.2(4)載明：「…

袋裝水泥應置於離地約 20公分以上之墊板上…。」。 

2. 「施工綱要規範」第 01661章「儲存與保管」第 3.2.2節屋外儲存

載明：「…承包商應備有堅固平台、枕木以保護材料，堆放層數及堆

疊高度須符合規定。…易因日光雨水而褪色或變質之材料，應覆以

不透水膠布保護，鬆散顆粒狀材料應儲存在乾淨堅實地面鋪面硬板

上，以防止與外來物混合。…」。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各項工地環境清潔維護及安全措施，承包商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內，

並經業主核准後據以實施。 

2. 每日下工前，依本府工程契約範本之「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

全措施檢查表」巡視工地內材料堆置情形，檢查資料妥予存檔。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3052」或

「01661」搜尋) 

本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3年 10月版）：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64b9bc147f27ab40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0.01 

工區內外無安全防護措施或不完備 

錯

誤

態

樣 

1 

 

安全圍籬有缺口及未完全封閉 

錯

誤

態

樣 

2 

 
安全圍籬未裝設警示燈 

 安全防護措施不完備 

 未裝設警示燈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64章「施工圍籬」第 3.1.1(2)點載明：「應於工

程開始作業之前，依照設計圖及工程司之指示裝設圍籬。應確保公共車

流與行人之安全與方便。施工圍籬之維護方式應能防止兒童、動物及非

授權人員進入施工場所及材料儲存場。任何因損壞造成之圍籬缺口應即

刻修復，不得延遲。設於街道交叉口及行人穿越處之圍籬，不得阻礙駕

駛人與行人之視線。」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2.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1564」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1.01 高差 2 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安全措施 

錯

誤

態

樣 

1 

 
開口未設置護欄 

錯

誤

態

樣 

2 

 
護欄未符合要求，且未設置防墜網 

 開口未設置護欄 

 護欄未符合要求，且未設置防墜網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載明：「雇主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

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

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

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3.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4.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參

考

資

料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1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3.01 臨時用電設備之電線未防護 

錯

誤

態

樣 

1 

 
臨時用電之電線散落地面未架高 

錯

誤

態

樣 

2 

 
臨時用電之電線與水接觸未架高 

 臨時用電之電線與水接觸未架高 

 臨時用電之電線散落地面未架高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6條規定載明：「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

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

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2.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3. 工地臨時配電盤應依規定設置漏電斷路器及接地等用電安全設施，

並宜上鎖及設置配電盤管理人員，避免任意接電使用之行為。 

4. 工地臨時用電之電線應配置於專用線槽或掛勾上，避免散落於地

面。 

參

考

資

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9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6.01 易發生被刺傷害處未加裝護套 

錯

誤

態

樣 

1 

 
鋼筋未加裝保護套 

錯

誤

態

樣 

2 

 
護欄鋼管末端無保護套 

 鋼筋未加裝保護套 

 護欄鋼管末端無保護套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5條載明：「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

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應採取彎曲尖

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2.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參

考

資

料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1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7 施工周邊未設置警告標示 

錯

誤

態

樣 

 

 
工地周邊未見任何施工警告標示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82章「施工警告標示」第 1.2節載明：「為確保

工作人員及社會大眾之安全，於施工地區及其周界應設置施工警告標

示，設置範圍及地點應照契約及工程司指示辦理。」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2.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防

災變及危害告知）。 

 未見任何施工警告標示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並於關鍵字欄位輸入章碼「01582」搜尋）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